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牧原食品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牧原股份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

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牧原股份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事项进行

了审慎尽职调查，具体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14〕40号）以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的中兴华验字（2014）第HN-001号《验资报告》等文件： 

1、截至2014年1月22日，公司已向社会公众发行新股30,000,000股，募集资

金总额为人民币722,100,000.00元，扣除承销费、保荐费等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

54,278,836.86元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7,821,163.14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本（股

本）人民币30,000,000.00元，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637,821,163.14元。本次公开发

行完成后，本公司的股本总额为24,200万股。 

2、上述募集资金用于“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

目”，该项目投资金额为人民币66,716.04万元，其余部分资金66.08万元为超募资

金。 

二、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

（一）本次资金使用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

金向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拟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、自有资金

对子公司邓州牧原增资1,000万元，增资后邓州牧原注册资本为23,000万元，公司

持有其100%股权，所增资金用于增加邓州牧原“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”

的建设资金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



 

 

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超募资金及利息、

自有资金使用金额不超过5,000万元，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（二）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邓州市陶营乡朱西村 

3、法定代表人姓名：秦英林 

4、注册资本：22,000.00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生猪养殖销售、良种繁育、粮食购销、饲料加工销售（由分

支机构凭生产许可证经营）、养殖技术的服务推广、猪粪处理*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三、增资方案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邓州牧原2015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

了审计，出具了中兴华审字（2016）第HN-0005号审计报告，根据审计报告，截

至2015年12月31日，邓州牧原经审计的总资产130,614万元，净资产98,234万元，

负债为32,380万元，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,150万元，实现净利润9,982万元。 

为了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增强邓州牧原的资金实力，实现子公司持续

健康发展，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、自有资金向邓州牧原增资1,000万元，具

体增资方案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 
增资前注册

资本 

增资前持股

比例 

本次增资金

额 

增资后注册

资本 

增资后持股

比例 

邓州市牧原养

殖有限公司 
22,000 100% 1,000 23,000 100% 

四、增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增加了邓州牧原“年出栏8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”的

建设资金，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。 

2、本次增资是公司管理层审慎的决策，主要目的是通过增资提升邓州牧原

的发展实力。目标的达成有赖于未来生猪行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，实现盈利存在



 

 

不确定性。 

五、公司已履行程序情况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根据董事会提供的资料，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认

真审核、讨论后，认为：公司结合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、自

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、增加邓州牧原“年

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”的建设资金。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

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时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

序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邓州牧原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程序 

2016 年 2 月 24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

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向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2016 年 2 月 24 日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《关于使用

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向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。 

六、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

率、增加邓州牧原“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”的建设资金。公司使用超

募资金及利息、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

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及利息、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，经公司第二

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

了明确同意的意见，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。 

综上所述，招商证券对牧原股份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



 

 

司的相关事项无异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

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____ 

申孝亮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德学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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